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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府為配合中央推動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，今(19)日上午市政

會議通過「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」，未來將藉由補助結構安全性能

評估費用﹅組成評估結果異議鑑定小組﹅審核重建計畫，以及辦理容積獎勵保證金

之收繳與返還作業等配套措施協助重建。該辦法近日將令頒發布，都發局並同步公

布相關書表及撰寫重建計畫範本，讓民眾能簡單、快速提出申請。 

建管處處長陳煌城表示，本市屋齡達 30年以上老舊建築物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，

倘經判定耐震能力不足且未裝設電梯或改善不具效益者，起造人可擬具重建計畫，

檢具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 100％同意書後向建管處申請重建，並可申請補助結構

安全性能評估費用及重建計畫費用。有關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之補助，包含初步

評估費用、詳細評估費用及審查機構審查費用（補助項目及額度詳附表）。 

老舊建築物依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」申請重建，容積獎勵最高為

基準容積的 1.3倍，或原建築容積的 1.15倍；另在條例施行 3年內申請者，可額外

給予基準容積 10％獎勵。內政部訂有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」，

老屋重建若配合申請耐震設計標章、綠建築標章、智慧建築標章、無障礙住宅標章、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或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者，因隨各項標章或評估的等級不同，可

分別獲得 2％至 10％不等的容積獎勵。 

不過，申請相關標章或評估之容積獎勵者，應繳納各項保證金，繳納額度依中央規

定的計算公式核算（保證金＝當期公告現值＊0.45＊申請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）。但

北市府考量各項容積獎勵額度未超過基準容積 6％者， 其取得標章或通過評估相較

容易，是為鼓勵本市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，降低起造人重建成本負荷，明定保證金

得減半計算。 

起造人於領得使用執照後 2 年內，取得相關標章或通過評估者，得檢具相關證明文

件向都發局申請退還該項保證金。經都發局查核符合規定者，保證金無息退還。但

相關標章或評估逾期未取得或未通過者，該項保證金不予退還，並繳入市庫。 

 


